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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东方证券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已将其对盛宇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上海东方证
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

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盛宇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盛宇
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东方证券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3月7日

单位：元

联系电话：谢女士 13777772973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6月2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务人

盛宇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林隔机械有
限公司（原名：瑞安
市奔马线业有限公
司）

温州市远华贸易有
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7-6-21

2017-6-21

2017-6-21

本金

78,000,000.00

22,005,487.69

8,065,112.25

欠息

27,670,515.91

7,448,089.68

2,529,521.11

保证人

天信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益丰印刷有限公司、曾上教

浙江通达服饰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瑞安市盛翔实业有限
公司、瑞安市远华蘑菇专业合作社、瑞安市远盛机电有限
公司、蔡道艺、徐治远、许秀华

瑞安市玉海轻工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通达服饰有限公司、锦州新天地贸易有限公
司、蔡道艺、徐治远、许秀华

抵押情况

盛宇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工业房地产，位于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沪山路，抵押物建筑
面积30764.3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0878.8平方米，房产证号：苍房权证苍字第
00204421号，土地证号：苍国用（2008）第01-5543号，土地类型为国有出让，用途为工
业用地

瑞安市奔马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包括多筒式机组、自动络筒机、梳棉机等
32台（套）

无

原债权借款协议

33010120140015722、33010120140015199、
33010120140014126、33010120130042068、
33010120130041616、33010120130041401、
33010120130040367、33010120130040004、
33010120130032848、33010120130022256

33010120140031811、33010120140030694、
33010120140029795、33010120140029792

33010120140001481、3301012013004419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催收的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COAMC浙-2018-A-09-001），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
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
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
的出让人，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施先生，138584666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3月7日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鹿城字0362号

2013年鹿城字0364号

2013年鹿城字0499号

2013年鹿城字0568号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7年1月13日）（元）

9,000,000.00

3,000,000.00

6,393,892.82

5000000.00

利息（截止2017年1月13日）（元）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杨旭暖、张秀蓉、汪一新、缪则今

陈国忠、胡胜晓、陈晓华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旭暖、汪一新、杨旭暖、张秀蓉、汪一新、缪则今、陈国忠、胡胜晓、陈晓华、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旭暖、汪一新、杨旭暖、张秀蓉、汪一新、缪则今、陈国忠、胡胜晓、陈晓华、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民生转让000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表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联合发布此
公告将相关事宜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1-8723978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75769618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017年9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公借贷字第ZH1500000032564号

本金

78799813.66

78799813.66

欠息

22605652.14

22605652.14

担保人

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永康市蕾富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金华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华德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程
正秋、姚慧玲、程外明、李吉、程外亮、李妲

温州聚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赵旭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规定，以及温州聚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赵旭阳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日期为2018年2月7日），温州聚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
莫顿电器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赵旭阳。温州聚宝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赵旭阳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赵旭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赵旭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聚宝资产联系电话13806559818

赵旭阳联系电话13968702030
温州聚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赵旭阳
2018年3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
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实际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5月31日的债务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赵旭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赵旭阳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借款人

莫顿电气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5月31日）

本金

3,500,000.00

欠息

454,061.00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温特综字20140528第001号 平银温特贷字20140528第001号

担保人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天洲铜业有限公司、温州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利球、陈耀哲、黄秀清、蒋彩连、余光亮、余光献

法院公告
2018年3月7日

(2017)浙0127民初4590号
徐海燕、姚文飞：原告陈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 民
初45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本案按原告
陈勇撤诉处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32号

姜京宏：原告徐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18年6月8日上午14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927号

钱立洪：本院受理陈海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7
民初4927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109号

钱丽琴：原告郑承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18 年6月7日下午14时00分在淳安县人
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4518号

梅海波：本院受理原告陈增献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205民初45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3破4号

本院根据宁波市江北马丁石业经营部的申请于
2017年12月22日裁定受理宁波佳苑市政园林建设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素豪律师
事务所为管理人，且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发布公
告，要求债权人向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申报债
权。现因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与本案有利益冲
突，故本院依法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宁波佳苑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 2018 年 5 月 10 日前向宁波佳苑市政园林

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报地点：浙江海泰
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269
号环球航运广场29层；邮政编码：315104；联系人：王
婉 晴 、雷 志 军 ，联 系 电 话 ：0574-87817122、
0574-8781712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
佳苑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宁波佳苑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的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5月10日14时在本院（宁波市
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200号）第十五法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
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575号

徐天龙：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余姚市创丰毛皮
制品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本
院，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工款 79000 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已依法组成合议
庭（由本院审判员禹伯森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徐建棠、何树明共同组成），定于 2018 年 6 月
6 日 08 时 40 分在本院第十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等相关诉讼材料，本院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告知书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上述材料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594号

蒋丰伟：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蒋运涛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本院，请求：1、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 10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已依法组成合议庭（由本院审判员禹伯森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建棠、何树明共同组成），定
于2018年6月6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等相关诉讼材料，本院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上述材料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81民初13071号

褚金江、祝冬英：本院受理原告陈水木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681民初130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褚金江、祝冬英归还原告陈水木借款本金
人民币4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1月7日起
至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款限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褚金江、祝
冬英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 ，款 汇 绍 兴 市 非 税 收 入 结 算 分 户 ，账 号 ：
09000001033263004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
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